
扶贫办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

部门职责

1.负贵全县贫困状况的统计监测工作，拟定扶贫开发

工作总体规划，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。按规

定拟订扶贫开发资金和物资的分配，使用意见、监督检查

扶贫开发资金，物资的使用状况。

2.协调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，联络上级国家机关，

民主党派、群众团体、部队、院校对口帮扶贫困地区:负责

社会各界扶贫捐赠资金，物资的接收和管理工作。

3.负责产业化扶贫工作，协调扶贫开发项目的规划、

立项、申报和储备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4.负责收集贫困开发信息。组织扶贫开发重大问题的

调查研究和扶贫开发的宣传。

5.负责规划和管理外资扶贫的项目。

6.负责科教扶贫工作，组织实施贫困地区干部科技培

训、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实用技术推广。

7.承担县委、县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和

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
